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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116号建议的

答复

张红芬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《进一步整治街道和公共场所乱吐、乱丢、乱画、乱贴、乱倒垃圾》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1、 基本情况
石林县城通过历届政府的建设，建成区不断扩大，城市功能不断的完善，设施不断的完备，但是由于管理不到位，部分街道和部分公共场所任然存在乱吐、乱丢、乱画、乱贴、乱倒垃圾的现象。特别是烧烤聚集的地段和背街背巷等地方。
2、 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针对存在的问题，县住建局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整治：
一是积极协调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管局配合，加大对街道和公共场所乱吐、乱丢、乱画、乱贴、乱倒垃圾行为的打击力度。加强办案协作机制，针对乱倒垃圾、随地大小便等行为，该进行劝诫教育的积极进行阻止和教育，违法违规的根据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处罚整治；二是加强对街道（背街背巷）、烧烤摊点的日常管理、维护，设立温馨提示牌，防止日常管理、监管措施不到位，并对这些地方加大清洁整治力度；三是加大宣传、教育力度，提高居民整体素质。通过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，使广大居民意识到城市生活环境对我们的重要性，而且也体现出了城市居民的品位，折射出居民的文明程度和素质高度；四是通过电视台、广播电台等媒体公布有奖举报电话，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自觉维护公共卫生的行动上来。
三、下步工作方向

在下步工作中，开展网格化巡逻防范，建立快速反应机制。依靠“数字城管”监控摄像头，深入开展网格化巡逻防范，及时发现、整治乱吐、乱丢、乱画、乱贴、乱倒垃圾的现象，通过群策群力、群防群治，共同维护良好的城市形象，共同营造良好的生活、居住环境。。
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（联系人：角云春     联系电话：67786995）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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